
2
‧‧

沈
運
曾
譯

沈
運
曾
譯‧‧

自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失
蹤
，
轉
瞬

已
七
十
八
年
，
迄
今
無
人
能
想
像
當
年
飛

行
艇
及
其
機
組
員
等
，
究
竟
發
生
了
甚
麼

事
？

一
九
三
八
年
七
月
廿
九
日
六
時

許
，
﹁
泛
美
航
空
公
司(P

an
 A

m
erican 

A
irw

ay
s)

﹂
機
長
李
納
．
特
里
茲
基

(L
eonard T

erletzky)

，
把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
號(H
aw

aii C
lipper)

﹂
飛
行
艇
，
從
關
島

亞
卜
拉
港(A

pra, G
uam

)

滑
行
出
來
，
這

是
飛
行
艇
從
加
州
阿
拉
米
達(A

lam
ed

e, 
C

alif.)

至
香
港
飛
行
六
天
、
九
千
哩
，
差

不
多
已
超
過
一
半
以
上
航
程
了
。
它
已

然
在
火
奴
魯
魯(H

o
n

o
lu

lu
)

、
中
途
島

(M
idw

ay)

、
威
克
島(W

ake Island)

及
關

島
降
落
，
接
下
來
則
是
馬
尼
拉(M

ain
la)

、
澳
門
與
香
港
的
征
途
了
。

此
行
最
長
一
段
航
程
︵
阿
拉
米
達
至

夏
威
夷
︶
已
安
然
渡
過
，
乘
客
有
一
半
在

火
奴
魯
魯
下
機
，
只
剩
下
六
名
乘
客
於
機

上
，
並
由
特
里
茲
基
等
八
名
機
組
人
員
伺

候
，
穿
越
太
平
洋
做
躍
島
飛
行
。
除
自
關

島
離
港
延
遲
了
廿
九
分
鐘
外
，
此
一
﹁
泛

美
二
二
九(P

an A
m

 229)

﹂
航
班
，
可
謂

一
切
順
利
平
安
。

機
長
猛
加
油
門
，
龐
大
的M

-
1

3
0

﹁
馬
丁
式(M

artin
)

﹂
飛
行
艇
衝
浪
向
前

。
飛
行
艇
全
載
重
時
︵
五
千
兩
百
磅
︶
，

需
時
約
四
十
五
秒
才
能
升
空
，
但
該
機
今

天
只
載
重
五
千
磅
，
差
不
多
用
了
同
樣
時

間
飛
離
了
關
島
。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造

型
雄
偉
，
為
全
金
屬
高
翼
式
，
機
身
船
殼

全
用
鉚
釘
，
全
長
九
十
一
呎
，
翼
展
達
一

三○

呎
。
值
得
注
意
是
飛
行
艇
之
特
色─

船
殼
靠
近
喫
水
線
處
，
兩
側
裝
有
較
短
之

﹁
水
上
安
定
翼(Sea W

ings)

﹂
，
或
稱
﹁

立
全
世
界
首
家
越
洋
空
運
服
務
以
來
，
便

亟
需
比
該
公
司
當
時
所
用
﹁
賽
可
斯
基

(Siko
rsky)

﹂S-
42

，
具
更
大
航
程
、
更

高
空
速
和
酬
載
量
的
飛
行
艇
。
後
經
﹁
賽

可
斯
基
﹂
與
﹁
格
林
馬
丁(G

lenn M
artin)

﹂
兩
家
公
司
一
番
激
烈
競
爭
設
計
，
最
後

崔
彼
選
中
﹁
馬
丁
﹂
公
司
製
造
的
三
艘

M
-

1
3
0

水
上
飛
行
艇
，
每
艘
單
價
達
四

十
一
萬
七
千
美
元
。
直
到
一
九
三
五
年
十

一
月
，
﹁
泛
美
﹂
終
於
推
出
全
球
首
次
飛

越
太
平
洋
航
線
服
務
，
起
初
僅
限
航
郵
及

貨
運
，
在
一
年
之
內
客
運
亦
跟
著
開
放
。

M
-

130

裝
四
具P

&
W

輻
射
式
引
擎

，
每
具
有
九
五○

匹
馬
力
。
無
論
任
何

情
況
，
只
需
兩
具
引
擎
，
即
可
推
動
飛

行
艇
不
墜
！
這
是P

&
W

引
擎
成
功
的
最

大
原
因
。
至
於
航
程
範
圍
可
達
三
千
哩
，

巡
航
速
度
每
小
時
一
三○

哩
，
最
大
高
度

水
鰭(Sp

o
n

so
n

s)

﹂
。
此

乃
迭
經
改
良
，
增
強
水
上

安
定
性
之
新
猷
，
取
代
了

許
多
飛
行
艇
在
翼
下
所
裝

浮
筒
之
法
。
就
空
氣
動
力

學
言
，
既
可
增
加
升
力
，

於
起
落
時
，
波
濤
洶
湧
之

際
，
可
防
止
海
浪
噴
擊
機

尾
。

﹁
泛
美
﹂
總
裁
崔
彼

(Ju
an

 T
rippe)

自
決
心
建

機長李納‧特里茲基（圖由
筆者提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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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一
千
七
百
呎
，
當
時
業
界
咸
認
，
有

M
-

1
3
0

飛
行
艇
可
以
說
已
領
了
飛
越
太

平
洋
的
護
照
一
樣
。
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為
崔
彼
訂
購

之
第
三
艘M

-
1
3
0

，
第
一
艘
為
﹁
中
國

飛
剪
號
﹂(C

h
in

a C
lipper)

，
第
二
艘
為

﹁
菲
律
賓
飛
剪
號
﹂(P

hilippine C
lipper)

，
係
在
﹁
馬
丁
﹂
公
司
的
巴
的
摩
爾

(B
atim

o
re)

廠
所
造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三
月

交
機
後
，
五
月
便
飛
至
火
奴
魯
魯
，
由
一

名
十
四
歲
的
女
孩
為
其
命
名
，
並
且
就
地

取
材
，
以
椰
子
汁
代
替
香
檳
酒
慶
祝
接
機

儀
式
。
同
年
十
月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便

完
成
飛
越
太
平
洋
客
運
班
機
首
航
，
由
﹁

泛
美
﹂
總
機
師
艾
德
溫
．
謬
西
克(C

apt.
E

d
w

in
 C

. M
u

sick
)

機
長
擔
任
駕
駛
，

並
由
著
名
領
航
員
佛
列
德
．
隆
南(F

red 
N

oonan)

同
行
。
該
次
首
航
新
聞
極
為
轟

動
，
︽
時
代
雜
誌T

IM
E

︾
甚
至
選
登
謬

西
克
為
封
面
人
物
，
使
其
成
為
全
球
最
著

名
飛
行
員
之
一
，
隆
南
卻
因
為
次
年
女

飛
行
員
愛
蜜
莉
亞
．
艾
爾
哈
特(A

m
elia 

E
arh

art)

領
航
失
蹤
，
顯
然
功
過
難
斷
，

含
恨
以
終
。

一
九
三
七
年
四
月
，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
號
﹂
完
成
﹁
泛
美
﹂
越
太
平
洋
飛
航
第
一

百
次
紀
錄
，
且
無
任
何
乘
客
傷
亡
，
這
在

航
空
早
期
，
視
越
洋
冒
險
飛
行
為
畏
途
的

時
代
，
確
係
了
不
起
的
成
就
。
一
九
三
八

年
七
月
之
飛
行
，
特
里
茲
基
的
使
命
是
在

維
繫
公
司
在
安
全
與
可
靠
的
聲
譽
不
墜
而

已
。

關
島
與
馬
尼
拉
的
距
離
一
千
六
百
哩

，
正
常
狀
況
下
需
飛
行
十
二
小
時
卅
分
，
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備
有
將
近
十
八
小
時

的
油
量
，
應
該
是
安
全
無
虞
的
。

﹁
馬
丁
﹂M

-
1

3
0

係
號
稱
為
時
代

尖
端
且
最
先
進
的
航
空
器
之
一
，
不
僅
為

雙
套
操
作
系
統
和
雙
層
船
殼
，
同
時
還
裝

有
史
匹
雷(Sperry)

自
動
駕
駛
儀
。
飛
行

艇
誇
稱
有
六
間
密
不
進
水
的
客
艙
︵
只
要

任
何
兩
間
有
效
，
便
足
夠
保
持
飛
行
艇
浮

而
不
沉
︶
，
無
線
電
通
信
有
三
套
︵
主
機

、
備
份
機
和
緊
急
系
統
︶
，
另
有
鹹
水
轉

換
淡
水
蒸
餾
器
一
具
，
甚
至
備
有
數
百
個

1936年5月第三架M-130飛行艇在火奴魯魯交機，由一
位十四歲夏威夷女孩以椰子汁代替香檳慶祝典禮，並命
名該機為「夏威夷飛剪號」（圖片由筆者提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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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汽
球
，
如
被
散
放
後
，
可
幫
助
搜
救
人

員
，
做
為
發
現
飛
行
艇
的
記
號
之
用
；

還
備
有
充
氣
救
生
艇
、
信
號
彈
、
獵
槍

、
釣
具
及
十
五
人
維
生
一
個
月
之
食
物

。
機
翼
頂
端
漆
有
﹁
國
際
警
示
橘
紅
色

(International O
range)

﹂
之
條
紋
四
條
，

便
於
搜
救
人
員
辨
識
之
作
用
。
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起
飛
後
，
特
里

茲
基
便
穩
坐
其
機
長
紅
色
皮
質
座
椅
上
，

做
為
一
名
資
深
機
長
，
他
有
九
千
小
時

以
上
之
飛
行
時
數
，
其
中
一
千
六
百
小

時
，
係
飛
行M

-
1
3
0

在
太
平
洋
上
的
時

數
，
他
屬
於
﹁
泛
美
﹂
的
最
佳
水
手(best 

sailo
r)

，
意
即
他
知
道
如
何
在
海
上
控
制

一
艘
﹁
飛
剪
號
﹂
。
他
是
﹁
泛
美
﹂
著
名

的
航
務
領
導
布
萊
斯
特(A

n
der P

riester)

所
僱
第
一
批
飛
行
員
之
一
，
特
里
茲
基
於

一
九
三
六
年
調
至
太
平
洋
區
之
前
，
曾
在

公
司
的
南
美
航
線
上
飛
行
約
十
年
之
久
。

﹁
泛
美
﹂
乃
最
先
創
制
使
用
多
名
飛

航
機
員
之
公
司
，
其
目
的
要
使
駕
駛
艙
內

有
充
足
之
經
驗
人
員
，
一
九
三
八
年
七
月

廿
九
日
的
飛
行
亦
復
如
此
。
副
駕
駛
員
華

克
爾(First officer M

ark T
. W

alker)

，
具

一
千
九
百
小
時
以
上
飛
行
時
數
，
大
半
為

越
太
平
洋
飛
行
。
第
二
副
駕
駛
員
戴
維
斯

(Seconed officer G
eorge M

. D
avis)

越
太

平
洋
亦
飛
了
一
千
小
時
以
上
，
甚
至
客
艙

四
十
歲
的
空
服
員
派
克(Ivan P

arker Jr.)

，
也
是
第
廿
六
次
越
太
平
洋
飛
行
了
。

離
關
島
前
，
特
里
茲
基
曾
獲
知
在
菲

律
賓
附
近
有
一
小
型
的
熱
帶
低
氣
壓
，
並

挾
帶
稀
疏
雷
雨
，
是
乃
太
平
洋
上
典
型
的

夏
季
天
氣
，
但
為
確
保
安
全
，
他
便
在
低

氣
壓
之
南
，
另
繪
出
一
條
航
線
。

筆
者
回
頭
著
看
﹁
泛
美
航
空
公
司
﹂

的
﹁
飛
剪
號
﹂
機
隊
，
那
是
豪
華
舒
適
的

楷
模
，
其
服
務
品
質
直
追
當
年
鐵
路
的
﹁

普
爾
曼(P

ullm
an)

﹂
高
貴
之
臥
車
，
一
張

由
加
州
飛
至
香
港
的
來
回
票
︵
包
含
餐
飲

及
旅
館
住
宿
︶
，
票
價
高
達
驚
人
的
一
千

九
百
三
十
七
美
元
︵
相
當
於
今
日
的
三
千

兩
百
美
元
︶
。
但
就
豪
華
、
便
利
及
快
速

來
說
，
﹁
飛
剪
號
﹂
是
無
人
能
及
的
。
那

天
中
午
用
餐
時
間
快
到
時
，
客
艙
空
服
員

正
忙
著
準
備
午
餐
，
有
肉
菜
湯
、
奶
油
鮪

魚
土
司
及
水
果
雞
尾
酒
等
。

﹁
飛
剪
號
﹂
主
客
艙
被
分
為
數
間
小

巧
玲
瓏
的
分
艙
，
臥
鋪
在
靠
近
機
尾
處
，

有
男
女
分
開
之
浴
室
，
舒
適
之
客
廳
則
在

機
艙
中
段
，
乘
客
可
伸
張
腿
部
、
閱
讀
或

寫
信
，
但
抽
菸
是
不
允
許
的
，
其
空
間
寬

敞
可
供
玩
紙
牌
、
下
西
洋
棋
及
交
談
等
之

用
，
既
使
不
睡
覺
休
息
，
這
加
州
至
香
港

的
六
十
小
時
旅
程
，
也
如
流
水
般
地
愉
快

度
過
。由

於
票
價
可
觀
，
所
以
﹁
飛
剪
號
﹂

上
的
乘
客
都
非
等
閒
之
輩
，
如
這
次
就
載

此為M-130機解剖圖，其客艙區分若干小艙，臥鋪於機尾後方（圖由筆者提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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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：
麥
金
萊
博
士(D

r. E
arl B

. M
ckinley)

，
其
為
細
菌
學
家
，
現
任
華
盛
頓
大
學
醫

學
院
院
長
，
此
行
攜
帶
著
兩
種
血
清
，

前
往
菲
律
賓
做
試
驗
；
還
有
一
位
美
國

農
業
部
的
植
物
病
理
學
家
麥
伊
爾(F

red 
C

. M
eier)

，
他
是
去
菲
律
賓
研
究
疾
病
在

大
氣
高
層
傳
送
的
情
況
；
再
來
便
是
﹁

泛
美
﹂
太
平
洋
區
的
運
務
經
理
甘
迺
迪

(K
em

m
th

 A
. K

en
n
edy)

，
他
是
去
視
察

日
本
侵
略
中
國
戰
火
動
亂
後
，
最
近
海
外

的
營
運
情
形
；
法
蘭
少
校(M

aj. H
ow

ard 
C

. French)

國
際
觀
察
三
二
一
指
揮
官(the 

321st O
bservation Squadron)

，
亦
是
視

察
日
本
對
廣
州
轟
炸
之
實
況
。

機
上
的
法
蘭
少
校
，
並
非
唯
一
高
度

同
情
中
國
的
乘
客
，
因
為
還
有
一
位
現
年

四
十
五
歲
，
任
﹁
寇
帝
斯
懷
特
公
司
﹂
出

口
銷
售
副
總
裁
愛
德
華
．
維
曼(E

dw
ard 

E
.W

ym
an, V

.P
. E

xport sales, C
urtiss-

W
right C

orp.)

，
他
急
欲
出
售
戰
鬥
機
給

中
華
民
國
國
民
政
府
，
那
也
是
日
軍
最
不

樂
意
見
到
的
事
。

然
而
最
不
尋
常
的
乘
客
，
還
有
一
位

現
年
卅
八
歲
的
華
裔
美
籍
富
商
蔡
屈
臣

(W
ah

-
Su

n
 C

h
o
y)

先
生
，
他
稱
自
己
名

叫
華
生(W

at-
So

n
)

，
於
新
澤
西
州
之
餐

廳
公
司
老
闆
，
他
非
常
喜
歡
﹁
泛
美
﹂
的

﹁
飛
剪
號
﹂
，
特
別
將
他
兩
間
咖
啡
廳
命

名
為
﹁
中
國
飛
剪
號
﹂
。
此
行
蔡
乃
探
訪

其
居
住
在
香
港
的
母
親
及
胞
妹
，
同
時
還

想
一
見
其
胞
弟
法
蘭
克(Frank)

，
是
位
中

華
民
國
國
民
政
府
的
空
軍
飛
行
員
。
蔡
這

次
身
懷
鉅
款
，
攜
帶
三
百
萬
美
元
的
黃
金

庫
券(gold certificates)

，
約
等
今
日
的
五

千
萬
美
元
，
他
擬
以
﹁
中
華
戰
時
救
濟
委

員
會(C

hinese W
ar R

elief C
om

m
ittee)

﹂
主
席
身
分
，
捐
獻
給
蔣
委
員
長
。

午
餐
後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便
開
始

遭
遇
惡
劣
天
氣
，
不
停
與
頂
風
抗
爭
，
在

濃
雲
密
布
中
搏
鬥
。
三
十
三
歲
的
無
線
電

通
訊
員
麥
卡
提(W

illiam
 M

c C
arty)

，
於

當
地
時
間
十
二
點
十
一
分
發
出
每
半
小
時

一
次
之
正
常
位
置
報
告
：
﹁
高
度
九
千
呎

，
氣
流
惡
劣
，
溫
度
攝
氏
十
三
度
，
風
速

每
小
時
十
九
哩
，
位
置
北
緯
十
二
度
廿
七

提
立
答
：
﹁
請
稍
待
一
分
鐘
再
發
，
我
正

遇
上
雨
中
靜
電
的
麻
煩
。
﹂
費
南
德
茲
照

辦
，
但
經
過
六
十
秒
鐘
後
，
他
再
呼
叫
﹁
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，
就
再
無
回
答
了
。

一
架
飛
機
暫
時
失
去
聯
絡
，
並
非
什

麼
不
尋
常
之
事
，
雖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
遲
延
了
三
小
時
仍
未
到
馬
尼
拉
，
費
南
德

茲
決
定
還
是
再
等
一
下
才
拉
警
報
。
但
當

時
間
一
分
一
秒
地
過
去
，
仍
然
無
法
與
特

里
茲
基
的
飛
行
艇
取
得
連
繫
時
，
他
大
感

憂
慮
，
一
定
有
什
麼
事
情
發
生
了
。
到
中

午
十
二
時
四
十
五
分
，
費
南
忍
不
住
發
出

守
望
通
知
，
請
各
站
打
開
無
線
電
緊
急
波

道
，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於
焉
失
蹤
！

按
機
上
麥
卡
提
最
後
報
告
的
位
置
，

飛
行
艇
距
菲
律
賓
海
岸
線
僅
三
百
哩
，
因

分
；
東
經
一
三○

度
四

○
分
，
使
用
推
測
航
行

…
…
大
雨
上
空
為
層
積

雲
籠
罩
，
雲
底
九
千
兩

百
呎
…
…
未
做
儀
器
飛

航
。
﹂在

菲
律
賓
海
岸
附

近
的
潘
萊
島
上(P

an
ay 

Islan
d

)

，
無
線
電
員

費
南
德
茲(E

d
u

ard
o 

F
ern

an
d
ez)

收
到
來
電

，
但
他
答
稱
將
發
給
最

新
氣
象
報
告
時
，
麥
卡

中國空軍飛行員Frank Choy（左）
與其兄蔡屈臣（圖由筆者提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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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泛
美
﹂
信
心
十
足
，
認
為
﹁
夏
威
夷
飛

剪
號
﹂
一
定
在
海
上
附
近
某
處
安
全
迫
降

了
，
很
快
就
會
被
找
到
的
。
然
而
，
當
時

間
過
去
，
飛
行
艇
始
終
沒
到
馬
尼
拉
，
一

切
希
望
均
趨
黯
淡
。

這
一
來
美
海
軍
立
即
組
成
有
史
以
來

最
龐
大
之
海
上
搜
救
隊
，
當
天
夜
晚
至
少

有
十
四
艘
船
艦
，
從
馬
尼
拉
的
第
十
六
海

軍
軍
區
離
港
，
包
括
六
艘
潛
艇
及
三
艘
驅

逐
艦
；
此
外
，
美
陸
軍
亦
派
遣
六
架
﹁
馬

丁
﹂
長
程B

-
10

轟
炸
機
，
趕
赴
飛
行
艇

最
後
所
知
位
置
搜
尋
，
同
時
派
遣
四
架
水

陸
兩
用
機
，
沿
菲
律
賓
海
岸
線
巡
邏
。

正
巧
美
陸
軍
一
艘
運
輸
艦
﹁
麥
格
斯

號(M
eigs)

﹂
目
前
位
置
，
離
﹁
夏
威
夷
飛

剪
號
﹂
可
能
墜
海
處
僅
一○

三
哩
，
故
飭

其
改
行
前
往
，
於
夜
間
十
時
趕
到
時
，
卻

遇
傾
盆
大
雨
，
但
﹁
麥
格
斯
號
﹂
船
員
立

即
展
開
搜
索
，
待
驅
逐
艦
到
達
時
，
天
氣

已
轉
好
，
海
面
特
別
平
靜
，
風
速
僅
每
小

時
六
至
八
哩
；
換
言
之
，
此
時
是
尋
覓
墜

毀
飛
機
及
破
碎
殘
骸
的
最
理
想
時
機
。

次
日
，
﹁
麥
格
斯
號
﹂
報
稱
，
在
﹁

飛
剪
號
﹂
最
後
位
置
東
南
南
約
廿
八
哩
處

，
發
現
大
片
油
漬
，
業
已
取
樣
並
送
往
化

驗
。
到
八
月
二
日
，
﹁
泛
美
﹂
派
﹁
中
國

飛
剪
號
﹂
沿
其
姊
妹
飛
行
艇
失
蹤
航
跡
再

飛
一
遍
，
卻
甚
麼
也
沒
發
現
。
最
後
，
美

國
國
務
院
向
日
本
要
求
支
援
，
東
京
遂
令

其
日
輪
﹁
坎
培
拉
丸(C

anberra M
arc)

﹂

改
航
至
﹁
道
格
拉
斯
暗
礁(D

ouglas R
eef)

﹂
尋
覓
，
繞
了
一
陣
子
，
也
都
沒
有
發
現

任
何
蹤
跡
。

到
八
月
五
日
，
已
尋
遍
超
過
十
六
萬

平
方
英
里
的
面
積
，
搜
救
暫
時
停
止
。
﹁

麥
格
斯
號
﹂
送
驗
之
油
漬
樣
品
報
告
回
覆

，
那
只
是
一
艘
船
隻
底
艙
之
污
油
，
﹁
夏
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已
化
為
烏
有
，
就
是
神
祕

失
蹤
了
。

﹁
泛
美
﹂
於
是
提
出
懸
賞
，
全
球
請

賞
提
供
情
報
及
線
索
之
函
電
如
雪
花
般
飛

來
，
卻
未
能
有
正
確
資
訊
及
結
果
。
一
位

老
兄
對
天
發
誓
，
他
親
眼
瞧
見
一
架
飛
機

在
天
空
爆
炸
，
一
陣
火
焰
墜
毀
於
菲
律
賓

內
海
撒
馬
海(Sam

er Sea)

中
，
另
一
名
納

輝
島(L

ahuy Island)

上
的
居
民
則
說
：
﹁

七
月
廿
九
日
下
午
，
他
目
睹
一
架
龐
大
的

飛
機
，
在
彩
雲
上
飛
來
飛
去
﹂
，
就
這
兩

處
較
有
可
能
的
地
方
，
﹁
泛
美
﹂
一
再
搜

尋
，
仍
無
所
獲
。

﹁
泛
美
﹂
這
一
年
不
好
過
，
單
就
太

平
洋
區
，
一
九
三
七
年
便
虧
損
了
五
十
萬

美
元
，
再
加
上
一
九
三
八
年
元
月
分
﹁
薩

慕
亞
飛
剪
號(Sam

oan C
lipper)

﹂
失
事
，

及
一
架
﹁
賽
可
斯
基
﹂S-

42B

飛
行
艇
空

中
爆
炸
，
全
部
機
組
員
喪
生
，
包
括
﹁
泛

美
﹂
的
總
機
師
謬
西
克
在
內
，
看
來
好
似

﹁
泛
美
﹂
的
幸
運
日
已
然
用
盡
，
所
幸
該

機
當
時
未
載
任
何
乘
客
，
但
總
機
師
的
損

失
，
實
為
﹁
泛
美
﹂
的
一
大
震
撼
，
而
今

又
發
生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神
秘
失
蹤
。

照
理
來
說
﹁
馬
丁
﹂
的M

-
1

3
0

，

其
安
全
紀
錄
特
別
良
好
，
直
到
一
九
三
八

年
七
月
的
失
蹤
事
件
，
全
部
計
兩
百
廿
八

趟
飛
航
，
一
千
五
百
萬
延
人
哩(P

assenger 

用拖輪運上海灘之「夏威夷飛剪號」，船殼上之水鰭可代替
浮筒，增加其升力（圖由筆者提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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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
iles)

，
均
未
發
生
過
嚴
重
意
外
事
件
。

這
次
在
阿
拉
米
達
起
飛
前
，
停
經
火
奴
魯

魯
、
中
途
島
及
威
克
島
時
，
都
經
過
澈
底

檢
查
，
在
關
島
一
組
地
勤
人
員
，
還
曾
將

該
飛
行
艇
拖
到
港
外
，
做
過
詳
細
檢
查
，

一
切
均
按
極
其
完
備
之
程
序
檢
查
。
在
離

開
阿
拉
米
達
的
第
一
天
，
機
組
員
均
參
加

過
一
次
緊
急
降
落
演
習
，
包
括
﹁
棄
船
訓

練(abam
do

n
 sh

ip)
﹂
、
展
開
救
生
筏
等

。
特
里
茲
基
機
長
和
機
組
員
經
停
威
克
島

時
，
據
報
稱
均
﹁
精
神
飽
滿
﹂
，
沒
有
任

何
不
正
常
的
地
方
。

七
十
六
年
的
歲
月
過
去
了
，
問
題
仍

然
從
在
，
究
竟
發
生
什
麼
事
？
如
果
是
飛

行
艇
結
構
損
壞
，
殘
骸
破
片
必
會
飄
散
在

太
平
洋
上
，
理
論
上
應
能
被
搜
救
人
員
發

現
，
但
迄
今
卻
沒
發
現
一
點
蹤
跡
，
連
油

漬
亦
無
。
那
麼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到
哪

裡
去
了
？
有
人
乾
脆
推
測
是
被
日
軍
的
戰

鬥
機
給
擊
落
了
！
另
外
有
人
則
說
，
必
定

是
遭
到
破
壞
，
如
同
今
日
的
恐
怖
分
子
破

壞
般
，
畢
竟
他
們
認
為
在
機
上
的
六
名
乘

客
中
，
至
少
有
三
名
可
歸
類
為
深
具
反
日

情
仇
的
，
當
然
，
這
些
推
測
的
論
點
，
均

缺
乏
足
以
支
持
之
證
據
。

美
空
軍
退
役
飛
行
員
吉
爾
凡
斯(Jo

e 
G

ervais)

，
於
一
九
六
四
年
十
一
月
在
太

平
洋
﹁
楚
克
環
礁(A

toll of T
ruk)

﹂
發
現

飛
行
艇
殘
骸
，
他
相
信
可
能
為
﹁
夏
威
夷

飛
剪
號
﹂
。
他
把
所
拍
的
一
些
照
片
，
轉

送
給
﹁
泛
美
﹂
驗
證
。
他
更
相
信
當
地

導
遊
們
告
訴
他
的
故
事
，
說
日
軍
在
戰

前
曾
處
決
過
十
五
名
美
國
人
，
就
埋
葬

在
附
近
一
小
島
的
水
泥
板
下
，
但
送
﹁

泛
美
﹂
驗
證
的
殘
骸
照
片
，
確
定
為
一

艘
﹁
蕭
氏(Short)

公
司
﹂
的
﹁
桑
德
蘭
式

(Sunderland)

﹂
飛
行
艇
。

故
事
並
未
就
此
打
住
，
二○

○
○

年

作
家
查
爾
斯
．
赫
爾(C

harles H
ill)

在
其

︽
凝
視
日
昇(Fix on the R

ising Sun)

︾

一
書
中
，
提
到
一
九
三
八
年
﹁
飛
剪
號
﹂

劫
機
事
件
。
赫
爾
寫
到
，
他
相
信
﹁
夏
威

夷
飛
剪
號
﹂
在
關
島
起
飛
前
，
有
兩
名
日

本
海
軍
軍
官
，
偷
偷
爬
近
期
行
李
艙
內
實

施
偷
渡
，
兩
人
均
持
有
左
輪
槍
，
突
然
在

空
中
演
出
全
世
界
第
一
場
空
中
劫
機
案
！

赫
爾
的
論
斷
，
是
這
兩
人
逼
迫
飛
行
艇
改

航
至
日
本
所
占
領
之
小
島
，
然
後
最
終
來

到
楚
克
礁
，
隨
即
將
乘
客
與
機
組
員
通
通

在
此
處
決
。

至
於
空
中
劫
持
之
動
機
為
何
？
依
消

息
來
源
說
法
各
有
不
同
。
有
些
相
信
日
本

人
想
抄
襲M

-
1
3
0

之
設
計
而
自
建
飛
行

艇
，
另
有
人
卻
認
為
僅
為
取
得
該
機
之
引

擎
。
而
赫
爾
的
理
論
是
，
日
軍
處
心
積
慮

在
阻
止
蔡
屈
臣
將
三
百
萬
金
庫
券
交
給
蔣

委
員
長
。

另
有
一
位
有
心
人
，
前
美
海
軍
情
報

官
諾
夫
辛
格(G

uy N
offsinger)

日
前
在
華

府
經
營
一
家
影
視
生
產
公
司
。
他
曾
在

近
十
二
年
時
間
，
試
圖
解
開
﹁
夏
威
夷

飛
剪
號
﹂
失
蹤
之
謎
。
他
曾
募
集
了
四
千

美
元
基
金
，
於
二○

一
二
年
二
月
，
親
赴

密
克
羅
尼
西
亞(M

icro-
nesia)

一
趟
。
他

的
第
二
趟
旅
行
，
要
使
用
地
面
穿
透
雷
達

(G
round-

P
entratingrader)

，
來
搜
索
數

處
水
泥
板
下
，
傳
聞
該
飛
行
艇
失
蹤
乘
客

與
機
組
員
的
遺
骸
。
雖
還
未
找
到
這
些
遺

骸
之
任
何
證
據
，
但
諾
夫
辛
格
仍
百
分
之

百
的
肯
定
，
這
些
機
組
員
與
乘
客
是
被
日

軍
謀
殺
而
埋
葬
於
楚
克
礁
附
近
。

﹁
馬
丁
﹂
曾
對M

-
1

3
0

船
殼
兩
側

水
鰭
支
架
的
安
全
性
曾
有
過
疑
慮
，
所
以

曾
予
換
新
，
﹁
泛
美
﹂
太
平
洋
區
工
程
師

萊
斯
里(John L

eslie)

便
在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
號
﹂
失
蹤
前
兩
個
月
，
測
試
過
新
換
裝
的

支
架
，
測
試
結
果
均
屬
安
全
可
靠
的
。
但

由
於
長
期
以
來
圍
繞
此
一
問
題
，
究
以
負

面
之
宣
傳
較
多
，
導
致
崔
彼
再
也
不
買
﹁

馬
丁
﹂
製
造
的
飛
機
了
。

二
戰
後
，
曾
一
度
謠
傳
，
美
軍
官
員

在
日
本
橫
須
賀(Y

okosuka)

海
軍
基
地
，

發
現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已
被
漆
上
日
本

國
旗
標
誌
。
崔
彼
亦
經
常
重
複
講
述
他
懷

疑
的
故
事
，
他
說
：
﹁
在
日
本
引
擎
磁
電

機
上
的
序
號
，
完
全
與
﹃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
﹄
上
的
相
同
。
﹂
但
今
仍
無
確
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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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於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之
失
蹤
，

其
機
長
是
否
構
成
因
素
，
亦
逃
不
了
大
家

的
猜
測
。
﹁
泛
美
﹂
內
部
有
一
份
刊
物
記

載
，
一
九
三
八
年
曾
誇
讚
特
里
茲
基
為
﹁

泛
美
﹂
最
傑
出
飛
行
機
長
之
一
。
然
而
，

他
的
同
儕
朋
友
間
，
卻
都
認
為
特
里
茲
基

只
能
稱
得
上
是
平
常
的
飛
行
員
而
已
，
有

人
甚
至
曾
拒
絕
與
他
一
起
飛
行
呢
！

一
名
﹁
飛
剪
號
﹂
駕
駛
員
布
洛
克

(H
o
race B

ro
ck)

，
曾
擔
任
過
好
幾
次
特

里
茲
基
的
副
駕
駛
員
。
他
表
示
特
里
茲
基

曾
向
他
吐
露
﹁
有
恐
懼
飛
行
之
想
法
﹂
，

其
他
人
也
說
特
里
茲
基
往
往
在
駕
駛
艙
中

的
表
現
失
常
，
並
把
他
自
己
的
憂
慮
與
擔

心
傳
染
給
其
他
同
型
的
機
組
員
。
據
稱
曾

對
總
機
師
特
里
茲
基
是
否
勝
任
職
務
而
傷

透
腦
筋
，
甚
至
曾
有
將
之
停
飛
的
想
法
。

民
航
局
之
﹁
空
安
委
員
會(A

ir 
Safety B

o
ard)

﹂
，
為
本
案
曾
多
次
會
商

及
調
查
，
最
後
報
告
包
括
：
﹁
本
案
失
蹤

之
理
由
，
在
理
論
上
雖
經
提
出
多
項
如
附

卷
等
資
料
…
…
均
經
本
委
員
會
一
一
考
量

，
仍
歉
難
將
未
經
事
實
支
持
之
推
測
性
討

論
做
為
結
論
，
故
本
委
員
會
除
將
調
查
經

過
呈
報
外
，
今
後
如
有
更
多
證
物
發
現
，

屆
時
當
可
續
辦
完
成
。
﹂

此
一
神
秘
失
蹤
事
件
，
不
論
多
種
理

論
和
猜
測
，
但
最
有
可
能
之
解
釋
，
仍
為

機
械
上
或
結
構
上
之
故
障
、
天
候
不
佳
或

駕
駛
員
之
誤
失
，
也
可
能
是
兩
種
以
上
因

素
之
合
併
。
雖
然
迄
未
發
現
殘
骸
，
但
太

平
洋
過
於
遼
闊
，
吞
噬
一
架
飛
機
而
不
留

痕
跡
，
亦
是
再
容
易
不
過
的
事
。

﹁
泛
美
﹂
太
平
洋
區
經
營
原
已
面
對

財
務
困
難
，
經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失
蹤

後
的
雪
上
加
霜
，
終
於
美
國
政
府
授
予
航

空
郵
運
之
較
高
補
貼
，
以
平
衡
其
虧
損
。

到
一
九
三
九
年
仍
無
起
色
，
崔
彼
遂
自

動
降
級
為
首
席
執
行
官(C

E
O

)

，
不
久
，

M
-

130

被
較
大
型
之
波
音(B

oeing)

公
司

的B
-

314

飛
行
艇
所
取
代
。
終
於
第
二
次

世
界
大
戰
爆
發
，
為
﹁
飛
剪
號
﹂
短
暫
而

輝
煌
迷
人
的
生
涯
，
畫
上
了
休
止
符
。

到
一
九
七
九
年
，
布
洛
克
又
出
一

本
書
，
名
為
︽
海
洋
飛
翔
︾(F

lyin
g th

e 
O

cean)

曾
提
：
﹁
毫
無
疑
問
地
，
特
里
茲

基
飛
進
了
非
常
惡
劣
的
暴
風
雨
！
﹂
也
許

狂
暴
的
天
氣
引
起
了
水
鰭
支
架
結
構
性
的

損
壞
，
看
起
來
我
們
不
像
會
永
遠
無
法
確

知
，
說
不
定
有
人
突
然
拿
出
可
下
結
論
之

證
據
來
，
因
之
，
倒
寧
可
認
為
﹁
飛
剪
號

﹂
正
如
布
洛
克
所
言
：
﹁
一
場
料
到
的
慘

案(A
 P

redictable tragedy)
，
而
不
相
信

其
為
叛
逃
的
日
軍
空
中
劫
機
。
但
不
管
怎

麼
推
論
，
是
暴
風
雨
緣
故
？
或
是
空
中
劫

機
？
﹁
夏
威
夷
飛
剪
號
﹂
將
繼
續
神
祕
地

保
持
下
去
！

1936年「夏威夷飛剪號」出廠時，首航試飛越過馬里蘭州時所攝（圖由筆者提供）。


